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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规则”）、发行人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城证券”或“债权代理人”）签订的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

权代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

权代理人长城证券编制。长城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重庆市通瑞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长城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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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权代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

行且存续的由长城证券担任债权代理人的债券包括：2022 年重庆市通瑞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债券

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债权代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2280222.IB、184401.SH

债券简称 22通瑞专项债、22通瑞 01

债券名称
2022年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县城新

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

注册或备案文件 发改企业债券〔2021〕274号

注册或备案规模（亿元） 8亿元

债券期限 7年

发行规模（亿元） 8.00

债券余额（亿元） 8.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6.9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

起息日 2022/05/06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自债券发行后第 3
年起，逐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的 20%偿

还债券本金，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3年至 2029年每年的 5月 6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

担保方式
由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履行及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一）发行人信息披露履行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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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年年度

报告》；2022 年 8 月 31 日披露了《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

报告（2022）》。

报告期内，发行人披露的临时报告：

1、发行人 2022年 6月 8日披露的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的事项披露了《重庆市

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的公告》。

2、发行人 2022年 7月 12日就董事、监事发生变更的事项披露了《重庆市

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3、发行人 2022年 11月 23日就总经理、信息披露负责人发生变更的事项披

露了《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总经理、信息披露负责人发生变动

的公告》。

（二）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债权代理协议》的约

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债权代理协

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针对本期债券未有需要披露的定期报告。

报告期内，针对发行人的重大事项，发行人及债权代理人已披露的临时公告

如下：

1、债权代理人于 2022年 6月 14日就发行人 2022年 6月 8日披露的对外提

供重大担保的事项披露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重庆市通瑞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2、债权代理人于 2022年 7月 15日就发行人 2022年 7月 12日披露的董事、

监事发生变更的事项披露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重庆市通瑞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3、债权代理人于 2022年 11月 29日就发行人 2022年 11月 23日披露的总

经理、信息披露负责人发生变更的事项披露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债权代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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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临时报告》。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是由忠县人民政府批准，忠县国有资产事务管理中心控股的国有控股

企业，是忠县主要的投融资主体之一，也是忠县工业园区唯一投融资主体。发行

人主要负责忠县工业园区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开发、安置房建设和

标准厂房建设等业务。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1,457,274.21万元，

负债总额为 532,855.77万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为 924,418.44万元。

2022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54,781.50万元，利润总额 24,803.94万元，净

利润 23,564.94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1,263,451.91 1,175,943.31 7.4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3,822.29 148,241.18 30.75

资产总计 1,457,274.21 1,324,184.50 10.05

流动负债合计 208,748.17 200,758.51 3.98

非流动负债合计 324,107.60 256,337.32 26.44

负债合计 532,855.77 457,095.82 16.57

所有者权益合计 924,418.44 867,088.67 6.61

营业收入 154,781.50 151,334.17 2.28

营业利润 25,163.86 34,594.36 -27.26

利润总额 24,803.94 34,907.71 -28.94

净利润 23,564.94 26,443.81 -10.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177.49 61,403.88 -113.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22.90 -2.36 -267,8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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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850.75 -100,269.61 128.7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4,350.36 -38,868.10 136.92

资产负债率（%） 36.57 34.52 5.94

流动比率 6.05 5.86 3.24

速动比率 1.76 1.62 8.64

2021 年和 2022 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61,403.88

万元和-8,177.49 万元，同比下降 113.32%。2022年，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负，主要是发行人持续推进在建项目，前期垫付资金量较大所致。

未来，随着发行人在建项目陆续完成并进入回收期，发行人通过经营活动获取现

金流入的能力不断增强，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状况将得到改善。

2021年和 2022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36万元和

-6,322.90万元，降幅较大，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表现为持续的现金流出，主

要系发行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金额增幅较大所致。

2021年和 2022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00,269.61

万元和 28,850.75万元，同比上升 128.77%。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

要为通过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等收到的现金，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

所支付的现金和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2022年，发行人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大幅增加，主要系发行人取得银行借款导致收

到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2021年和 2022年，发行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分别为-38,868.01万

元和 14,350.36万元，同比上升 136.92%。主要系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上升所致。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约定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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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2 年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

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2280222.IB、184401.SH

债券简称：22通瑞专项债、22通瑞 01

发行金额：8.00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8亿元，所筹资金

5.8亿元用于忠县乌杨新区新型城镇

化建设示范项目，2.2亿元用于补充

营运资金。

发行人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约定用途使用。截

至 2022年末，已使用 7.13亿元，剩余 0.87亿元，已

使用资金中 2.2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4.93亿元用

于忠县乌杨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项目。

截至报告期末，2022年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

专项企业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的披露情况

发行人已于定期报告中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债权代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发行人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账户名称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 640102029001621773
重庆市通瑞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忠县支行 20350023300100000294141
重庆市通瑞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行 0158014140000093
重庆市通瑞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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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表：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36.57 34.52

流动比率 6.05 5.86

速动比率 1.76 1.62

EBITDA（万元） 27,889.15 35,760.67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80 1.92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看，2021年和 2022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5.86

和 6.05，速动比率分别为 1.62和 1.76。总体来看，发行人具有良好的短期偿债

能力，符合行业特点。

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看，2021 年和 2022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34.52%和 36.57%，波动不大，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2021 年和 2022 年，发行人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1.92 和 0.80，能

够对利息支付形成有效的覆盖。

综合来看，发行人财务结构比较稳健，具有良好的短期和长期债务偿还能力，

为本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变动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2022年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由

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主体评级 AAA的专业担保机构，

资信状况优良，经营管理规范、财务状况健康，将有力地保障债券的按时偿付。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对债券偿债计划、债券偿债计划人员、债券偿债计

划的财务、偿债资金专户等进行了具体安排。发行人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

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偿债保障措施：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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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发行人不得新增对外担保；4、主要负

责人不得调离。同时设置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包括：自身偿付能力、项目收益、重

庆市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良好的融资能力等。

报告期内，上述增信机制和偿债保障措施运行有效。

（二）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

担保

担保

方式

担保人

名称
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增

信机制是否

变化

2280222.IB
、

184401.SH

22通瑞专

项债、22
通瑞 01

是
保证

担保

重庆三峡

融资担保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由重庆三峡融资担

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否

（三）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对债券偿债计划、债券偿债计划人员、债券偿债计

划的财务、偿债资金专户等进行了具体安排。发行人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

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将至少采取如下偿债保障措施：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除非经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发行人不得新增对外担保；4、主要负

责人不得调离。同时设置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包括：自身偿付能力、项目收益、重

庆市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良好的融资能力等。

报告期内，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2022年重庆市通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

企业债券外部增信机制和偿债保障措施运行有效，不存在触发需要实施偿债保障

措施的情形。

截至 2022年末，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119.83亿元，

净资产 78.63亿元，2022年，营业收入 15.13亿元，净利润 4.49亿元，重庆三峡

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责任余额为 494.87亿元，扣除对其他融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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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再担保机构的股权投资后的净资产为 68.87亿元，融资担保放大倍数为 7.19，

符合监管要求。根据担保公司提供的最新评级报告显示，主体评级结果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报告期内，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偿债能力正常。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2280222.IB
、184401.SH

22通瑞专

项债、22
通瑞 01

每年付息一次，

分次还本，自债

券发行后第 3年
起，逐年分别按

照债券发行总额

的 20%偿还债券

本金，当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

付息日为

2023年至

2029年每年

的 5月 6日
（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为 7年
期固定利率债

券，设置本金提

前偿还条款，在

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照债

券发行总额 20%
的比例偿还债券

本金

2029-05-06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债权代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2280222.IB、184401.SH 22通瑞专项债、22通瑞 01
发行人已于 2023年 5月 6日
完成首次付息；报告期内未涉

及本金偿付情形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债券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均得到有效执

行。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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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以及债权代理人采取的应

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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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